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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十八題：牛熊證的規管事宜  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四月二十九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李慧琼議員的提問和財

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： 
 
問題： 
 
 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業績報告顯示，去年有４,２３１隻新牛

證和熊證（牛熊證）上市，按年升幅近１０倍，而該類投資產品平均每日

成交金額由二○○六年六月推出後首十二個月的不足１億元，飈升至去年

的４２.４億元，佔現貨市場的總成交額約５.９％。有政黨在本年三月公

布的調查結果指出，曾投資牛熊證的投資者６０％表示實際風險較他們當

初預期的高，６６％認為牛熊證流通量提供者的報價並非如宣傳般緊貼相

關資產的價格走勢，反映牛熊證的宣傳廣告有誤導之嫌，使投資者誤以為

牛熊證是低風險和高回報的簡單投資產品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 
（一） 自牛熊證推出以來，監管當局每年收到多少宗有關的投訴；該等

投訴的性質、調查結果，以及監管當局的跟進行動為何； 
 
（二） 監管當局會否加強監察牛熊證流通量提供者的報價，以確保他們

履行其責任；若會，詳情為何；若否，原因為何；及 
 
（三） 監管當局會否加強教育投資者，使他們事前充分瞭解投資牛熊證

所涉及的風險：若會，詳情為何；若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答覆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 牛熊證自二○○六年六月十二日推出以來漸受投資者歡迎。以二

○○九年三月計，上市的牛熊證超過１,５００隻，平均每日進行的買賣盤

超過１００萬個，牛熊證交易則達５０,０００宗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

員會（證監會）及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（香港交易所）就牛熊證所

接獲的投訴數字，相對於整體交投量而言十分輕微。詳情載於附件一。 
 
 



（二） 香港交易所的《上市規則》規定，每家牛熊證發行商必須為每隻

已發行的牛熊證提供流通量（買賣報價）服務，並在上市文件內發表有關

提供流通量服務的條款及條件，並於香港交易所網站上可供查閱。上市文

件亦載有產品詳情及風險因素等其他重要資料。 
 
  香港交易所將繼續密切監察發行牛熊證及提供流通量的狀況，確保所

有安排均符合《上市規則》的規定及發行商在有關上市文件內作出的服務

承諾。 
 
（三） 證監會一向積極推行投資者教育工作，加深投資者對市場、產品

及投資風險的了解，鼓勵投資者在掌握資訊的情況下作出投資決定。 
 
  自牛熊證於二○○六年六月十二日在香港市場推出至今，證監會透過

不同渠道就這種投資產品共進行了２２項相關的投資者教育活動，以增加

投資者對產品的特性、風險和莊家機制的了解，解釋牛熊證與衍生認股證

的分別，並提醒投資者在買入牛熊證前，應了解這類投資工具的所有主要

特性和風險。此外，證監會亦有提醒投資者細閱牛熊證的上市文件，因為

宣傳刊物通常不會載錄全部資料。證監會的教育工作將持續不斷地進行。 
 
  此 外 ， 香 港 交 易 所 於 其 網 站 內 設 立 了 牛 熊 證 資 料 頁

（http://www.hkex.com.hk/prod/cbbc/intro_c.htm），集中提供相關資訊，

以加強教育及方便投資者深入認識牛熊證。牛熊證資料頁載有關於牛熊證

投資風險及產品特性的教育資訊。投資者可以搜尋及比較條款相近的牛熊

證，並透過網上連結下載個別牛熊證的上市文件，以便查閱上市文件內載

有的條款及條件詳情。香港交易所亦與證監會及業界積極合作推動香港的

投資者教育工作。  

完  


